
东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

一次性创业资助办法 

（征求意见稿） 

第一条  为鼓励和扶持广大劳动者自主创业，营造良好的社

会创业氛围，根据《关于做好新形势下就业创业工作的实施意见》

（东府〔2015〕88 号）和《东莞市进一步促进就业若干政策措

施实施意见》（东府〔2018〕165 号）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 普通高等学校、职业学校、技工院校学生（在校及

毕业 5年内）和出国（境）留学回国人员（领取毕业证 5年内），

以及已落户东莞的创业人员，于 2019 年及以后在本市领取工商

营业执照或其他法定注册登记手续，本人为法定代表人（主要负

责人）的，正常经营并参加社会保险 6 个月以上（含 6 个月），

按本办法规定给予创业者一次性创业资助。 

第三条  符合条件的人员，可申请 10000 元的创业资助。 

第四条  申领资助需提交的材料： 

（一）申请人身份证原件和复印件（属在校生还需提供学校

出具的“在读证明”、属毕业生的还需提供毕业证书原件和复印

件、属出国（境）留学回国人员还需提供《国外学历学位认证书》

或《留学回国人员证明》原件和复印件）； 

（二）在本市行政区域内依法申领的营业证照或其他登记注

册证明（副本）原件和复印件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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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东莞市一次性创业资助申请表。 

 第五条  申领资助的程序： 

（一）申请人持上述资料到各镇街（园区）人力资源服务平

台提出资助申请。 

（二）镇街（园区）人力资源服务中心在 5 个工作日内对申

请人提交的资料进行审核，加具核查意见后报市就业管理办公室

审核。 

（三）市就业管理办公室在 2 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。 

（四）经核准的，由镇街（园区）财政分局将一次性创业资

助拨到补助对象的“东莞市社会保障卡”金融账户或其他个人账

户。 

第六条  一次性创业资助实行公示制度，每月开始的 10 个

工作日内公示上月的资助申领情况，公示内容包括：申请人姓名、

单位（企业）名称、资助金额等，公示时间不少于 7 天。 

第七条  本项目为一次性资助项目，每家创业单位仅限一

次，每人仅限一次。符合《东莞市人力资源局一次性创业资助办

法》（东人发〔2016〕59 号）申请条件的创业者于 2019 年 8 月

31 日前申领补贴，逾期将不再受理。之前已申领过一次性创业

资助的单位及个人，不能再次享受本资助。 

第八条  市各级人社部门应结合工作实际，建立监督检查制

度，定期对一次性创业资助申领开展检查工作。 



 —3— 

第九条  单位和个人要严格按规定申领资助。对弄虚作假、

欺骗冒领的单位或个人，将列入失信惩戒“黑名单”，除追回资助

款外，并按《广东省实施<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>办法》等

相关规定给予处罚，依法追究相应法律责任。 

第十条  本办法由东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负责解释。 

第十一条  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实施，有效期至 2020 年 12

月 31 日。原《关于印发〈东莞市人力资源局一次性创业资助办

法〉的通知》（东人发〔2016〕59 号）同时废止。 

       

附件：东莞市一次性创业资助申请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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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 

东莞市一次性创业资助申请表 
所属镇街（园区）： 

姓  名  
性

别 
 公共就业服务登记号  

身份证 

号码 
 联系电话  

申请人 

类别 

□高校在校生  □高校毕业生  □职业院校在校生  □

职业院校毕业生  □技工院校在校生  □技工院校毕业

生  □出国（境）留学回国人员  □转业复退军人  □登

记失业人员  □就业困难人员  □其他东莞户籍的创业

人员 

雇

佣

人

数 

 

参加社保时间是否满 6个月 □是    □否 

证照情况 

单位（企业）名称  

场所地址  

证照注册号  

发证日期 年    月    日 
成立日期 

（原发证日期） 
年   月   日 

业务范围  

    申请人声明：本人所填写的内容及提供的资料均属真实。 

（东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示：单位和个人要严格按规定申领补贴，对弄虚作

假、欺骗冒领的单位或个人，将列入失信惩戒“黑名单”，除追回资助款外，并按相关规定

给予处罚，依法追究相应法律责任。） 

                 申请人签字：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日 

镇街（园

区）人力资

源服务中

心审核意

见 

 
□核准发放。          
□不予核准。原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 
 
经办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（盖章）： 

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

本表一式两份，镇街（园区）人力资源服务中心、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各存一份。 


